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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樊献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饶华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饶华莹声明

:

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６６７

，

９２１

，

７９６．７７ ４３５

，

５８８

，

２０９．４０ ５３．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５８１

，

６６１

，

４６５．１８ ２８５

，

５７０

，

１６８．８９ １０３．６８％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４３

，

２１３

，

２７１．９５ ０．１１％ １３６

，

４５７

，

１０１．１２ ５．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４

，

９４３

，

３２７．３７ －１０．６４％ ４４

，

０１６

，

２９６．２９ １．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１４

，

３１４

，

１０１．２０ －１２．３７％ ４２

，

１００

，

８２７．２９ １．１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４０

，

８１３

，

２９１．８９ －９．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４６ －３３．０９％ ０．２２６１ －２１．６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４６ －３３．０９％ ０．２２６１ －２１．６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６０％ －３．９１％ ９．０４％ －６．４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０９

，

１５８．９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

，

２４０

，

１１５．７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３

，

４６０．４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６４

，

３６９．８６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３４３

，

３１８．０６

合计

１

，

９１５

，

４６９．００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６

，

４９８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昆明群星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３．８２％ ８７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８７

，

７５０

，

０００

立兴实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２３．６０％ ４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４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

云南惠鑫盛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７．５７％ １５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１５０

，

０００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浦银安盛医疗健康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２５％ ４９９

，

９２１ ０

王勇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４８０

，

２００ ０

范琴琴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２％ ４４８

，

２９０ ０

张雅萍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３４０

，

５００ ０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１７％ ３３２

，

７００ ０

诸卫民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４％ ２７５

，

８９８ ０

李平生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２％ ２４３

，

９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浦银安盛医疗健

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９９

，

９２１

王勇

４８０

，

２００

范琴琴

４４８

，

２９０

张雅萍

３４０

，

５００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２

，

７００

诸卫民

２７５

，

８９８

李平生

２４３

，

９００

陈彩云

２４０

，

５８８

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中泰鼎澄证券投

资资金信托计划

２４０

，

０００

王采勇

２３９

，

８５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１

、前三名普通股股东（有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２

、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未知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期金额）

期初余额（或上年同期金

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１５５

，

６３６

，

１９１．３３ ９２

，

４１６

，

８４４．０６ ６８．４１％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募集资金到账，导致货币资金增幅较大。

其他应收款

１

，

３６６

，

１６４．５２ ７４８

，

６７９．０３ ８２．４８％

本期新增备用金和押金。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８０

，

１２４

，

３３３．５１ １１１

，

８１８．４６ １６０９８６．４０％

本期新增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６６

，

０５６．６５ １６２

，

９６５．２９ ６３．２６％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

短期借款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期归还了到期的短期借款并支付了利息。

应付账款

７

，

７０２

，

４６８．３６ ２５

，

５８１

，

８３４．４９ －６９．８９％

本期支付工程及设备尾款导致应付账款余额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３

，

４６９

，

３０６．４０ ８

，

９４２

，

９９８．３８ －６１．２１％

本期支付上年末的效益工资。

应付利息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期归还了到期的短期借款并支付了利息。

股本

２０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５０％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ＩＰＯ

发行新股，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实施了

１０

股转增

２０

股

的中期分配方案。

资本公积

１５６

，

３０７

，

７７１．１６ ４

，

４２０

，

２７１．１６ ３４３６．１６％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ＩＰＯ

发行新股新增的股本溢价。

销售费用

７

，

５５２

，

６５６．４２ １１

，

０７１

，

６１２．６０ －３１．７８％

本期广告费及业务宣传费下降所致。

财务费用

－１

，

２１１

，

９４７．２６ ７０９

，

９８２．１５ －２７０．７０％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归还了到期的短期借款，故利息支出下降，同

时本期货币资金增加相应增加了利息收入。

资产减值损失

４２２

，

１６０．４３ －１３９

，

１２４．９４ ４０３．４４％

根据会计政策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

投资收益

６４

，

３６９．８６ ２８

，

９７８．０８ １２２．１３％

本期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增加。

营业外支出

１３９

，

１９８．５０ ４６５．００ ２９８３５．１６％

本期新增处置固定资产损失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９

，

１８８

，

９４４．６２ －１１

，

８７０

，

７４３．８６ －１５７７．９８％

本期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导致投资支付现金流出增

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１

，

５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８９６

，

６６６．６７ ５３５．３８％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募集资金到账，导致货币资金增幅较大。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昆明群星投资

有限公司

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公司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

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本公司所持股份公司

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股份公

司股票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其股票连

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

公司持有股份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如遇除权除息

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

３６

个月 正常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 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承诺事项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份限售承诺

立兴实业有限公司；

云南惠鑫盛投资有

限公司

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公司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

份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本公司所持股份公司股票在锁定期

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股份公司股

票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持

有股份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如遇除权除息

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２０１４／４／１５ ２０１６－０３－２４

正常履行

股份减持承诺

昆明群星投资有限

公司

基于对发行人未来良好的经营、发展信心，并为了持续分享

发行人未来的发展成果，本公司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份。本

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将减持，减持价格

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

本公司所持有发行人股份的

１０％

。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票时，

将提前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

告。

２０１４／４／１５ ２０２０－０３－２４

正常履行

股份减持承诺

立兴实业有限公司；

云南惠鑫盛投资有

限公司

基于对发行人未来良好的经营、发展信心，并为了持续分享

发行人未来的发展成果，本公司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份。本

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将减持，减持价格

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

本公司所持有发行人股份的

２５％

。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票时，

将提前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

告。

２０１４／４／１５ ２０１８－０３－２４

正常履行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易、

资金占用方面

的承诺

昆明群星投资有限

公司

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企业并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龙津药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并未拥有从事与龙津药

业可能产生同业竞争企业的任何股份或在任何竞争企业有

任何权益；将来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龙津药业

相竞争的业务，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收购竞争企业，也不会

以任何方式为竞争企业提供任何业务上的帮助或支持。

＠

如

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

赔偿或补偿由此给龙津药业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

上述承诺在本公司对龙津药业拥有由资本因素或非资本因

素形成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权或对龙津药业存在重大影响

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２０１０－０５－２６

长期 正常履行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易、

资金占用方面

的承诺

昆明群星投资有限

公司

１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公

司及其他经济组织不存在占用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股份公司”）资金的情况。

＠２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

制的企业、公司及其他经济组织自承诺函出具之日起将不以

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股份公司之资

金，且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有关

规定，避免与本公司发生除正常业务外的一切资金往来。

＠３

、

如果股份公司因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公司及其他

经济组织之间发生的相互借款行为而被政府主管部门处罚，

本公司愿意对其因受罚所产生的经济损失予以全额补偿。

２０１０－１０－２５

长期 正常履行

ＩＰＯ

稳定股价

承诺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为维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自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股票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当启动股

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成就时，本公司将及时采取以下措施稳定

公司股价。

＠１

、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

＠

本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

＠２

、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

前述条件发生后，公司将根

据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本股价稳定预案，提出稳定公司股

价的具体方案，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股价

稳定措施实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

本公

司将按以下顺序实施以下股价稳定措施：

＠

（

１

）控股股东增

持公司股票

＠

第一选择为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在达到触

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情况下，本公司控股股东昆明群

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星投资”）将在

１０

日内提出稳

定股价的具体方案，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在获得批准后

群星投资将通知本公司具体方案，并由本公司履行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在本公司披露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

３

个交易

日后，群星投资将按照具体方案开始实施增持股份计划。

＠

如

果一年内多次达到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群星投资均

按照以上程序履行增持股份义务。但如果在单一会计年度控

股股东用于增持股票的资金金额已达到其上一年度从本公

司获得的税后现金分红的

５０％

，群星投资将不再具有继续履

行增持股份的义务。

＠

（

２

）公司回购股票

＠

第二选择为公司回

购股票。在控股股东履行完增持股份的义务后，如果本公司

股票价格仍低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本公司

将在该条件达成之日起

１０

日内召开董事会，依法作出实施回

购股票具体方案的决议，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并履行相应公

告程序。

＠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回购股票具体方案后，本公司将

依法履行相应的公告、备案及通知债权人等义务，在满足法

定条件下，依照方案中的规定履行回购股票义务。但如果在

单一会计年度本公司用于回购股票的资金金额已达到公司

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５０％

，本

公司将不再具有继续履行回购股票的义务。

＠

（

３

）董事（不含

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

第三选择为董事

（不含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在本公司履

行完回购股票的义务后，如果公司股票价格仍低于公司最近

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将在该条件达成之日起

１０

日内开始增持公司股票。但如

果在单一会计年度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用

于增持公司股票的资金金额已达到其上一会计年度薪酬总

额的

５０％

，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不再具有

继续履行增持公司股票的义务。本公司承诺：在新聘任董事

（不含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时，将确保该等人员遵守上

述预案的相关规定，并签署相应的书面承诺函。

＠３

、股价稳定

方案的约束措施

＠

若公司控股股东群星投资未采取稳定股价

的具体措施，其将在本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本公司全体股东道歉，并

停止从本公司处获得股东分红，同时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将

不得转让，直至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为止。

如因未履行股份增持义务造成本公司或其他投资者损失的，

其将向本公司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若本公司

未采取回购股票的具体措施，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

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全体股东道

歉，因未能履行回购股票义务造成投资者损失的，公司将向

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若本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将在公司股东

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

并向全体股东道歉，并停止从本公司处领取薪酬或津贴，持

有本公司股份的，将停止从本公司处获得股东分红，同时其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

施并实施完毕为止。如因未履行股份增持义务造成本公司或

投资者损失的，将向本公司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２０１４／４／１５ ２０１８－０３－２４

正常履行

其他承诺

昆明群星投资有限

公司

一、龙津药业已根据（

２００３

）云高民三终宇第

４８

号《民事判决

书》的判决结果履行了义务，且龙津药业不存在继续侵权的

行为。

＠

二、截至本承诺书出具之日，龙津药业不存在专利侵

权或其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

＠

三、若承诺人上述承诺不实，

龙津药业因在专利侵权或其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被认定

为侵权而产生包括但不限于赔偿、补偿等法律责任，则全部

的经济赔偿、补偿的法律责任由承诺人全额承担。

＠

四、本承

诺书壹式壹份，自承诺人签章之日起生效，为不可撤销、不可

更改的承诺。

２０１５－０１－０６

长期 正常履行

其他承诺

昆明群星投资有限

公司；立兴实业有限

公司；云南惠鑫盛投

资有限公司

对于本公司以前未为员工缴纳社保的事项的承诺：“对于该

等可能存在的被追缴社保（含利息）及被处罚款的风险，公司

全体股东承诺：“如因有关员工或有关主管部门追缴公司未

缴纳的社保（含利息）及有关主管部门对公司进行处罚，其将

按照所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承担所有未缴纳的社保（含利

息）及罚款，或对公司作出充分和足额的补偿以避免公司因

支付社保（含利息）及罚款可能产生的任何损失，并承担连带

责任。”

＠

对于本公司以前未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事项的

承诺：“对于该等可能存在的被追缴住房公积金（含利息）及

被处罚款的风险，公司全体股东承诺：如因有关员工或有关

主管部门追缴未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含利息）及有关主管部

门对公司进行处罚，其将按照所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承担所

有未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含利息）及罚款，或对公司作出充分

和足额的补偿以避免公司因支付住房公积金（含利息）及罚

款可能产生的任何损失，并承担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１１／８

长期 正常履行

其他承诺

昆明群星投资有限

公司

如税费主管部门追缴龙津有限引入境外股东香港立兴实业

有限公司前依照国家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税收的法律和行政

法规的规定所享受的税费优惠，昆明群星投资有限公司将承

担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被追缴的税费、滞纳金及

罚款等，或对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作出充分和足额的

补偿以避免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因支付税费、滞纳金

及罚款等可能产生的任何损失。

２０１５－０１－０６

长期 正常履行

其他承诺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将严格履行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所

作出的公开承诺事项，若相关承诺未能履行（含确已无法履

行或无法按期履行及违反承诺事项）的，将采取以下约束措

施：

＠

（

１

）及时在本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交股东大会审议；

＠

（

２

）如因本公

司未履行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向投资者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２０１４／４／１５

长期 正常履行

其他承诺

昆明群星投资有限

公司；立兴实业有限

公司；云南惠鑫盛投

资有限公司

将严格履行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所

作出的公开承诺事项，若相关承诺未能履行（含确已无法履

行或无法按期履行及违反承诺事项）的，将采取以下约束措

施：

＠

（

１

）本公司及时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道

歉；

＠

（

２

）本公司将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

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其投资者的权益，并将上述补

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

＠

（

３

）本公司因

违反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

有；

＠

（

４

）本公司如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

（

５

）自违反相关承诺事项发生之日起，本公司停止从发

行人处获得股东分红，同时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

转让，直至本公司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或继续履行承诺并实

施完毕为止。

２０１４／４／１５

长期 正常履行

其他承诺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若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本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

发行的全部新股，购回价格按二级市场价格与发行价格加算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孰高确定。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

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２０１４／４／１５

长期 正常履行

其他承诺

昆明群星投资有限

公司

若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本公司将依法购回已转让的

原限售股份，购回价格按二级市场价格与发行价格加算银行

同期存款利息孰高确定。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２０１４／４／１５

长期 正常履行

五、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１０．００％

至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５

，

７２１．５６

至

７

，

６２８．７５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６

，

３５７．２９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业绩变动根据母公司销售业绩的实现以及子公司研发项目进度而变化。

六、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七、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樊献俄

2015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002099� � �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2015-077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２００

万股；

２

、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副董事长郭敏龙先生；

３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根据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已经完成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及登记工作，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１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２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本次授予数量为

２００

万股，剩余

１８０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暂不授予。

３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８．６２５

元

／

股。

４

、授予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５

、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本次获授数量及实际认购数量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拟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万

股）

占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总

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郭敏龙 董事、副董事长

２００．００ ５２．６３％ ０．２６３９％

激励对象以及授予数量与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７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的激励对象

名单》完全一致。

６

、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安排的说明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解锁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３０％

第二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二、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５

〕

４０５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郭敏龙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新

增实收资本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１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三、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条件股份

４３７

，

６１０

，

４０１ ５７．７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９

，

６１０

，

４０１ ５７．８６％

０２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３４

，

７１５

，

０００ ４．５８％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７１５

，

０００ ４．８３％

０３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３９８

，

５５３

，

６１５ ５２．６０％ ３９８

，

５５３

，

６１５ ５２．４６％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４

，

３４１

，

７８６ ０．５７％ ４

，

３４１

，

７８６ ０．５７％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２０

，

１４８

，

２１４ ４２．２５％ ３２０

，

１４８

，

２１４ ４２．１４％

三、股份总数

７５７

，

７５８

，

６１５ １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９

，

７５８

，

６１５ １００％

注：上表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在尾数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公司控股股东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７５７

，

７５８

，

６１５

股增加至

７５９

，

７５８

，

６１５

股。本

次股份授予前， 王云富先生在直接持有公司

５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通过其控制的浙江东港投资有限间接持有公司

２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８５％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授予完成后，实际控制人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股份数不变，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７３％

，持股比例虽发生变动，但仍为公司实际控股人；本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六、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按新股本

７５９

，

７５８

，

６１５

股摊薄计算，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０７

元

／

股。

七、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说明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黄新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罗少锋声明

:

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８４５

，

３４８

，

７９５．８３ ８１２

，

３６１

，

７５４．９９ ４．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５６７

，

０５０

，

６７０．２６ ５４４

，

５３７

，

１９８．９５ ４．１３％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２５１

，

７９８

，

６０３．６０ ０．７９％ ６９９

，

２４７

，

８９４．８９ ４．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４

，

３３１

，

９０５．４３ ４２．１８％ ３７

，

４６２

，

４１５．５３ －４５．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１４

，

００５

，

６７７．６４ ６２．１６％ ３３

，

６８９

，

０９７．９０ ２７．９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６７

，

５６２

，

５６６．５３ ３４．３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 ４２．８６％ ０．２５ －４５．６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 ４２．８６％ ０．２５ －４５．６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５５％ ０．６２％ ６．７３％ －６．７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

，

８６６

，

１５４．８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６

，

３７７

，

９９３．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９６５

，

９５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１５

，

１１６．８１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４８３

，

４２７．６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９５

，

７４０．３２

合计

３

，

７７３

，

３１７．６３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６

，

８０９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黄新华 境内自然人

３７．２０％ ５５

，

９００

，

４２３ ４１

，

９２５

，

３１８

华加锋 境内自然人

３．１３％ ４

，

７０４

，

１２２ ４

，

１２８

，

０９１

宁波新海塑料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０５％ ４

，

５８１

，

４６６ ０

质押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孙雪芬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３％ ４

，

５４９

，

７７１ ３

，

４１２

，

３２８

广东新价值投资有限

公司

－

阳光举牌

１

号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３８％ ２

，

０８０

，

３００ ０

柳荷波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４％ ２

，

００６

，

３７９ １

，

８４２

，

２８４

沈嘉祥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７％ １

，

７６３

，

１８１ ０

孙宁薇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２％ １

，

２３２

，

２２９ ９２４

，

１７２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

中融

－

融慧点金

１１

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０．７４％ １

，

１１０

，

０００ ０

广东新价值投资有限

公司

－

卓泰阳光举牌

１

号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６７％ １

，

０１４

，

００１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黄新华

１３

，

９７５

，

１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９７５

，

１０５

宁波新海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４

，

５８１

，

４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５８１

，

４６６

广东新价值投资有限公司

－

阳光举牌

１

号证

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８０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８０

，

３００

沈嘉祥

１

，

７６３

，

１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６３

，

１８１

孙雪芬

１

，

１３７

，

４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３７

，

４４３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

－

融慧点金

１１

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

，

１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１０

，

０００

广东新价值投资有限公司

－

卓泰阳光举牌

１

号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１４

，

０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１４

，

００１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外贸信

托·汇金聚富（中信建投

１

期）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９１３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１３

，

３００

朱茂富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００

，

０００

汪叶萍

７４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４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黄新华先生与孙雪芬女士为夫妻关系，孙雪芬女士为宁波新海塑料实业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前

１０

名股东中孙宁薇女士为孙雪芬女士的侄女，其他上述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自然人朱茂富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３８

，

６０８

，

３１７．８１ ５９

，

６０４

，

３０１．２７ －３５．２３％

主要系银行存款减少影响所致。

预付账款

７

，

０７１

，

６７１．３６ ４

，

０９７

，

２４３．８４ ７２．６０％

主要系本期采购原辅材料预付的货款增加

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２０

，

７６６

，

４２０．５３ １５

，

０５０

，

７９０．００ ３７．９８％

主要系本期公司应收出口退税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２

，

８５３

，

４８０．１９ ４７５

，

７２０．０６ ４９９．８２％

主要系本期公司预付的税金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５

，

５６２

，

０５７．６９ ４

，

５６２

，

０５７．６９ ２４１．１２％

主要系公司前期预付的股权转让款转入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影响所致。

在建工程

１４

，

７３９

，

３２４．４９ １

，

４４８

，

８３４．３９ ９１７．３２％

主要系本期公司基建工程投入增加影响所

致。

短期借款

１４

，

５９７

，

５５５．０１ ５４

，

０１７

，

７０８．２６ －７２．９８％

主要系本期公司归还了前期的借款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１

，

３８８

，

２６５．００ ４２２

，

３１５．００ ２２８．７３％

主要系美元汇率波动影响所致，公司与银行

所签的远期结售汇合同产生损失。

预收款项

１７

，

５４０

，

４８１．０７ ９

，

７５４

，

９０４．１６ ７９．８１％

主要系本期预收的货款增加影响所致。

应付利息

３４

，

６６７．２３ １８５

，

６４６．６６ －８１．３３％

主要系本期因借款余额减少相应计提利息

减少影响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９

，

５３５

，

１００．４４ １

，

８９４

，

２９５．２８ －６０３．３６％

主要系公司借款减少及美元汇率波动影响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３５７

，

５７３．３２ ４４１

，

９９６．５３ ２０７．１５％

主要系本期公司计提的坏帐准备增加影响

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９６５

，

９５０．００ －３

，

９９９

，

６９０．００ －７５．８５％

主要系美元汇率波动影响所致，公司与银行

所签的远期结售汇合同产生损失。

投资收益

－５

，

４５０

，

５１０．５２ ５３

，

２９５

，

９１０．５９ －１１０．２３％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转让子公司股权获得

收益，而本期无此项收益。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６７

，

５６２

，

５６６．５３ ５０

，

２８９

，

６１７．２１ ３４．３５％

主要系本期销售稳定、回款良好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４３

，

６９７

，

２７６．３２ ２６

，

２０７

，

４０５．５８ －２６６．７４％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转让子公司股权获得

收益，而本期无此项收益。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５５

，

１６１

，

９９９．１７ －１０６

，

３７２

，

９８５．０２ －４８．１４％

主要系上年同期归还的银行借款较多影响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通知

,

基于对公司未来

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黄新华先生、副董事长华加锋先生、董事兼总经

理张超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柳荷波女士、财务总监黄琦先生、监事陈素银女士分别将各自增持款项汇入

黄新华先生银行账户

,

共同委托黄新华先生就有关增持计划与齐鲁证券

(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齐

鲁资管

9811

号定向资产管理合同》

(

以下简称“资管计划”

),

增持人黄新华先生、华加锋先生、张超先生、柳荷

波女士、黄琦先生、陈素银女士以自筹资金出资的方式通过资管计划间接增持公司股份。增持实施情况如

下

:

2015

年

9

月

17

日至

9

月

18

日期间上述人员通过以黄新华先生名义设立的资管计划合计增持公司股票

1,

153,650

股

,

成交均价为

13.85788

元

/

股

,

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1,598.71

万元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77%

。上述人员实

际增持明细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增 持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增持前持股比

例（

％

）

增持数量（股） 增持金额（万元）

增持后实际持股数

量（股）

增持后实际持

股比例（

％

）

１

黄新华

５４

，

７４６

，

７７３ ３６．４３ ８７９

，

６５８ １

，

２１９．０２ ５５

，

６２６

，

４３１ ３７．０１

２

华加锋

４

，

７０４

，

１２２ ３．１３ １３４

，

２１２ １８５．９９ ４

，

８３８

，

３３４ ３．２２

３

张超

２８４

，

３６１ ０．１９ １６

，

２２３ ２２．４８ ３００

，

５８４ ０．２０

４

柳荷波

２

，

００６

，

３７９ １．３４ １００

，

９４４ １３９．８９ ２

，

１０７

，

３２３ １．４０

５

黄琦

２１０

，

０００ ０．１４ １１

，

９９７ １６．６２ ２２１

，

９９７ ０．１５

６

陈素银

１８０

，

０００ ０．１２ １０

，

６１６ １４．７１ １９０

，

６１６ ０．１３

合计

６２

，

１３１

，

６３５ － １

，

１５３

，

６５０ １

，

５９８．７１ ６３

，

２８５

，

２８５ －

本次增持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黄新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54,746,773

股

,

通过其个

人名义设立的资管计划增持公司股票

1,153,650

股

,

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55,900,42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20%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董监高人员增持公司股份事项及进展情

况。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

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董监

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５

号）。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１９

日

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９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３０

号）。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黄新华、孙雪芬

公司实际控制人

黄新华先生及其

配偶一致行动人

孙雪芬女士分别

承诺：不在发行

人以外的公司、

企业投资从事与

发行人构成实质

性同业竞争的业

务和经营。本人

愿意承担由于违

反上述承诺给发

行人造成的直

接、间接的经济

损失、索赔责任

及额外的费用支

出。

２００６

年

０７

月

１８

日 长期

未有违反承诺的

情况

宁波新海塑料实

业有限公司

在本公司持有发

行人宁波新海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期间，本公

司将采取有效措

施，保证本公司

及本公司直接、

间接控制的公

司、企业不从事

与发行人构成实

质性同业竞争的

业务和经营。本

公司将不在发行

人以外的公司、

企业增加投资，

从事与股份公司

构成实质性同业

竞争的业务和经

营。本公司愿意

承担由于违反上

述承诺给发行人

造成的直接、间

接的经济损失、

索赔责任及额外

的费用支出。

２００６

年

０７

月

１８

日 长期

未有违反承诺的

情况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５０．００％

至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４

，

２２８．９２

至

６

，

７６６．２７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８

，

４５７．８４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良好，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较大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转让子公司上海富凯电子制造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获得较大

收益，而本期无此项收益。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新华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120� � � �证券简称:新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1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以电话和邮件的方式通知各

位董事

,

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应

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

实际表决的董事

9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监事会成员

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黄新华先生主持

,

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

《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Unilight(

尤尼莱特

)

公司的议案》。

同意清算并注销

Unilight(

尤尼莱特

)

公司

,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其后续的清算、注销等相关工作。

详细内容请见

2015

年

10

月

2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的《新海股份

:

关于注销

Unilight(

尤尼莱特

)

公司的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20� � � � � �证券简称:新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3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注销Unilight(尤尼莱特)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因经营战略调整

,

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Unilight(

尤尼莱特

)

公司的议案》。同意清算并注销

Unilight(

尤尼莱特

)

公

司

,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其后续的清算、注销等相关工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

本次清算注销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本次清算注销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一、清算注销主体的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

:Unilight(

尤尼莱特

)

公司

(2)

成立日期

:1981

年

11

月

2

日

(3)

注册地点

:

荷兰鹿特丹

(4)

注册资本

:79411.54

欧元

(5)

经营范围

:

打火机、礼品等批发销售

(6)

股权结构

: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海欧洲有限公司持有

100%

股权。

2008

年

7

月

27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海欧洲有限公司收购荷兰

Unilight

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新海欧洲有限公司以

100

万欧元的价格收购荷兰

Knippenberg

Beheer

公司持有的

Unilight(

尤尼莱特

)

公司

100%

的股权。

2008

年

8

月

,

办理完成相关法律手续

,Unilight(

尤尼莱特

)

公司成为新海欧洲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

财务情况

(

单位

:

人民币元

):

截至

2015

年

09

月

30

日

,Unilight(

尤尼莱特

)

公司资产总额为

3,139,659.69

元

,

净资产为

-16,566,573.92

元

;

2015

年

1-9

月

,Unilight(

尤尼莱特

)

公司营业收入为

0.00

元

,

营业利润为

-571,728.60

元

,

净利润为

-567,485.54

元。

(

未经审计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Unilight(

尤尼莱特

)

公司资产总额为

4,166,392.04

元

,

净资产为

-16,525,354.76

元

;

2014

年

1-12

月

,Unilight(

尤尼莱特

)

公司营业收入为

0.00

元

,

营业利润为

-1,345,437.83

元

,

净利润为

-1,129,

195.22

元。

(

经审计

)

二、注销原因说明

基于公司调整经营战略

,

直接和欧洲经销商合作

,

经过几年的经营

,

公司已在欧洲积累了稳定的客户资

源和建立了相应的渠道

,Unilight(

尤尼莱特

)

公司现已未开展实质性的经营活动。为降低管理成本

,

决定清算

并注销

Unilight(

尤尼莱特

)

公司。

三、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Unilight(

尤尼莱特

)

公司已未开展实质性的经营活动

,

公司直接通过欧洲的经销商进行合作

,

因此注销不

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及业绩水平产生影响。同时

,

公司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将相应发生变化

,

但不会对公司合

并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本次注销将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

,

降低管理成本

,

提高整体管理效益

,

不会损害

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事项后续进展

,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2015年 10 月 27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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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提议召开）

3

、会议主持人：戴国平

4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一）

14:30

开始。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10

月

25

日

-10

月

26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26

日

9:30-11:30,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25

日

15:00

至

2015

年

10

月

26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

6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0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59,825,66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9.6074%

。其中，

（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计

3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59,623,265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19.5410%

。

（

2

）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7

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

202,4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663%

。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中小投资者为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

8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11,032,400

股，占公司有股份总数的

3.6158%

。

2．

本次会议股东无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戴国平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上海市锦

天城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同意公司限售股股东股份质押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59,825,665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1,032,40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本议案关联股东王利平、任杭中、广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杨燕、杨广水、宁波融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胡志明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军、唐芳出席本次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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